[bookmark: _GoBack]马鞍山市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
评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我市建筑工程项目经营管理水平，鼓励建筑业企业项目经理（建造师）优质、高效地做好项目管理工作，提高项目经理（建造师）的资信和职业地位，打造一支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队伍，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马鞍山市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是我市建筑行业授予建筑业企业项目经理（建造师）的最高荣誉奖，其评选对象为在我市建筑业企业中从事工程项目施工管理的项目经理（建造师）。
第三条  经马鞍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同意，马鞍山市建筑管理处委托市建筑业协会负责组织开展全市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评价工作。
马鞍山市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每年评价表彰一次。
第2章  申报条件及范围
第四条  马鞍山市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的申报条件：
1、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在工程项目管理实践中取得优异成绩；
2、已取得一、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并在马鞍山市注册的建筑施工企业注册，现正在工程项目管理中从事项目经理工作；近三年内曾担任过一个及以上工程（建安量10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经理；
3、近三年内担任项目经理的工程项目质量全部合格，未发生过损失在10万元以上的质量事故；
4、近三年内所负责的工程未发生一般（含一般）以上安全事故；
5、诚实守信，三年内无失信等不良行为记录，无不良社会影响事件发生；
 6、坚持文明施工，强化现场管理，注重环境保护，在积极创建安全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质量标准化示范工程活动中取得优异成绩。近三年内担任项目经理（建造师）的工程项目至少有一项工程获市级以上工程质量奖（包括市级建设工程施工质量标准化示范工程）或被评为市级以上安全标准化示范工地（小区）。每一奖次只做一次参评依据。工程项目没有获得以上奖项，但有一定工程规模（建安量2000万元及以上）的；
8、严格履行合同，积极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9、外地驻马企业的项目经理（建造师）在本市从事项目经理（建造师）工作满三年以上可以参加评选；
10、连续三年在境外施工的本市建筑业企业项目经理（建造师）可参照上述条件参评；
11、除大型工程外，同一工程原则上只能推荐一名项目经理（建造师）参评；
12、三县企业申报者，参评年度原则上已获评三县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
第五条  参评年度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的申报数量：特级施工企业不超过7人（含）；一级总承包施工企业不超过3人（含）；二级、三级总承包施工企业及专业承包施工企业不超过1人（含）；且均不超过企业建造师总数的1/10。

第三章  申报程序及材料
第六条  马鞍山市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申报，由项目经理（建造师）本人提出申请，填写《马鞍山市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申报表》，经由所在企业推荐申报；三县企业申报材料需经县建筑业协会初评备案，同时征得县建筑行业管理部门同意后推荐申报；市建筑业协会受理汇总后征得市行业主管部门同意，提交评价委员会评价审定。
第七条  申报材料
1、《马鞍山市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申报表》，需贴本人二寸彩色免冠证件照片；
2、申报材料目录；
3、项目经理（建造师）所在企业资质证书扫描件；
4、1000字左右的业绩材料；
5、建造师注册证书扫描件并加盖本单位公章；                                                                                                                                                                                                                                                                                                                                                                                                                                                                                                                                                                                                                                                                                                                                                                                                                                                                                                                                                                                                                                                                                                                                                                                                                                                                                                                                                                                                                                                                                                                                                                                                                                                                                                                                                                                                                                                                                                                                                                                                                                                                                                                                                                                                                                                                                                                                                                                                                                                                                                                                                                                                                                                                                                                                                                                                                                                                                                                                                                                                                                                                                                                                                                                                                                                                                                                                                                                                                                                                                                                                                                                                                                                                                                                                                                                                                                                                                                                                                                                                                                                                                                                                                                                                                                                                                                                                                                                                                                                                                                                                                                                                                                                                                                                                                                                                                                                                                                                                                                                                                                                                                                                                                                                                                                                                                                                                                                                                                                                                                                                                                                                                                                                                                                                                                                                                                                                                                                                                                                                                                              
6、身份证复印件及个人信用报告（可通过信用中国“安徽马鞍山”、安徽政务服务网、皖事通等网站或APP获取）；
7、代表工程的项目经理任职文件扫描件；
8、《申报表》中所填报代表工程项目的施工许可证、建设工程合同、竣工验收报告和竣工验收备案表扫描件；
9、《申报表》中所填报代表工程项目全景照片1张，局部照片4张，并附简要说明；
10、所负责的工程项目获奖证书扫描件，表彰决定扫描件（首页、盖章页及带有本人姓名页），且注明可查证核实的网页地址。
第八条  以上申报资料《申报表》除外，应按上述顺序装订成册，报一式一份，材料内容必须实事求是，真实可靠。
第四章  评价组织和程序
第九条  市建筑业协会秘书处负责评审的日常工作，负责组织对推荐材料进行初审汇总，并提交评价委员会评价审定。马鞍山市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评价委员会组成人员由市建筑业协会根据工作需要协商确定。
第十条  马鞍山市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由评价委员会评价审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获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得票者为通过。评审通过的名单在市建筑业协会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5个工作日。根据公示情况，对公示后获评的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报马鞍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马鞍山市建筑管理处及相关部门备案，由市建筑业协会发文表彰。
第十一条  严格评价工作纪律。马鞍山市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评价工作各环节要严格把关，客观评价。坚持公正、公平 、公开的原则，杜绝弄虚作假，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章  奖  惩
第十二条  荣获马鞍山市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称号者，由市建筑业协会颁发荣誉证书并组织宣传表彰。市建筑业协会向上级协会推荐申报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的人员，原则上从近期获评的市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中优选。
第十三条  企业对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的奖励办法和标准由相关企业自行制定并实施。
第十四条  获得马鞍山市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称号者，如发生较大安全、环境、质量事故，以及严重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取消其荣誉称号，收回证书。
第十五条  实行申报承诺制。申报人必须承诺，凡在申报过程中被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取消参评资格。获评个人被发现并查实在申报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撤销其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称号，三年内不得申报参评。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由市建筑业协会发文表彰的市级优秀工程总监（监理）等建筑业关联行业优秀专业人员评价，由协会相关分会参照本办法制定标准，同时组织开展并将评价结果报经市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评价委员会审议确定，市建筑业协会统一发文表彰。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马鞍山市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马鞍山市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评选办法》（建协〔2023〕10 号）同时废止。

附件： 1、申报人诚信承诺书
2、马鞍山市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申报表


附件1：

申报人诚信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
我在      年度至      年度，负责的项目未发生过一般及以上质量、安全生产事故，未因质量、安全、环境问题被行政主管部门记不良记录或行政处罚，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等情况。申报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客观。如在参评过程中被发现有弄虚作假行为，我自愿放弃市优秀项目经理（建造师）参评资格，三年内不再申报参评。
特此承诺！



                            项目经理（建造师）：（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马鞍山市建筑业企业优秀项目经理
(建造师)申报表
















项目经理（建造师）姓名：                      
所在企业名称：                          （加盖公章）
通 讯 地 址：                                 
邮 政 编 码：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一、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照片）

	出生年月
	
	民族
	
	

	文化程度
	
	职称
	
	

	政治面貌
	
	职务
	
	

	项目经理（建造师）资质等级
	
	资质证书号码
	

	首次从事项目
管理时间
	
	现技术职称
任职时间
	

	身份证号码
	
	本人联系电话
	

	现负责施工管理的
工程项目名称
	

	近三年参加过何种项目经理（建造师）业务培训班
	

	工作单位名称
	

	工作单位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二、近三年完成工程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规模指标
	合同造价
	质量等级
	获奖情况

	1
	
	
	
	
	

	2
	
	
	
	
	

	3
	
	
	
	
	

	4
	
	
	
	
	

	5
	
	
	
	
	

	6
	
	
	
	
	

	有无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有无发生质量安全事故
	

	个人施工管理简历：













三、主要工程业绩情况
	代表工程名称
	

	合同造价
	
	规模指标
	

	质量等级
	
	验收评定单位
	

	项目预算成本
	        (万元)
	项目实际成本
	         (万元)

	成本降低率
	        (  % )
	实现利润
	(万元)

	合同工期
	        ( 天 )
	实际工期
	( 天 )

	有无发生质量
安全事故
	
	有无市场违法
违规行为
	

	工程项目个人奖罚情况：





	业主评价意见：






注：本项填写项目经理所主持完成的中型以上建设项目以及获市级以上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科技进步等表彰的工程项目情况。

四、工程项目管理（建造师）先进经验和先进事迹
	(1000字左右，可附页)：




















	企业评价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市（县）建筑业协会推荐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市（县、区）主管部门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评价委员会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